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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響應國際淨零排放議題，近年台灣政府積極地推動產品碳足跡，因為產品

碳足跡就是一種有效追蹤碳排放量的工具，在計算產品碳足跡之前，廠商應該先

了解產品類別規則(CFP-PCR)。除了直觀地減少碳排放量外，增加碳吸存量(如增

加植物種植以及植物的再製品)也是一種減少排放的方向之一。而竹林不但生長

快速並且與林木相比能分解更多的二氧化碳；竹子的每個部位也都可以作為材料

加以利用，極具發展潛力。根據我國現有的產品碳足跡資訊網的資料庫中，已有

竹材炭化、竹製板材的產品類別規則；但不包含更靠近消費者端的原竹製產品(如:

竹編織品、竹製座物、竹製家具)。有鑑於竹子對碳排放量、碳中和的效益，本計

畫期末前完成原竹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基礎資料的申請文件整備，向產品碳足跡

資訊網申請原竹產品類別規則、獲取文件登錄編號，並事先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

件草案（一）。由於接下來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一)、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

（二）之利害相關者資訊收集以及環境部的審查會議，本案將超過預定完成時間，

期望 2024 年上半年能完成本計畫，透過研商會議進一步修改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草案，以更貼合實際情況並完成原竹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建置，作為廠商在竹製

產品計算碳排放量、申請產品碳足跡、碳標籤之可靠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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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1 年格拉斯哥氣候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提倡全球應開始推動

淨零排放(Net Zero)以落實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面對國際淨零排放

議題，台灣政府近年來，積極地推動產品碳足跡，因為產品碳足跡就是一種

有效追蹤碳排放量的工具，能夠提供消費者及下游廠商作為參考，這將是未

來市場競爭中必要的考量因素；為了確保相同功能的產品在計算產品碳足跡

時，能有一致性的標準，建議廠商應依照政府認證的統一作業程序，撰寫能

界定產品之生命週期範疇的文件，即為產品類別規則(CFP-PCR)。透過產品 

類別規則計算特定的一個產品或一產品群，能夠給予消費者及下游廠商更直

觀的比較依據。 

除了直觀地減少產品的碳排放量外，生態中的固碳機制也能透過碳吸存

的方式減少碳排放量。其中，植物是陸域生態中能增加碳吸存量的渠道之一，

不論是增加植物種植還是植物的再製品皆能增加碳吸存量。而竹林平均每公

頃能夠分解高達 12 公噸的二氧化碳，並且生長快速，更能夠加強自然環境中

氧氣及二氧化碳的平衡。此外，竹子的每個部位都可以作為材料加以利用，

極具發展潛力。林業試驗所曾聰堯(2021)表示，若能妥善經營竹林並且加強竹

材的研發與利用，對於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都有極大的貢獻竹子是重要森

林資源之一，並且竹製產品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據市場調查報告

書統計 2020 年的全球竹子市場規模約達到 758.5 億美元。而在臺灣，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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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 2021 年估計臺灣竹林面積約有 20 萬公頃以上，將近臺灣人工造林面

積的半數，種類包括桂竹、麻竹、莿竹、長枝竹、綠竹及孟宗竹等最主要的

經濟竹種。 

根據我國現有的產品碳足跡資訊網的資料庫中，已有竹材炭化、木竹製

板材的產品類別規則；其中，竹材炭化主要適用於竹材經過炭化處理後之產

物，如竹炭粉、竹炭片和竹醋液等皆在此範圍中，但將此類產物再加工的產

品並不包含在內；而木竹製板材，適用於以木竹材經初級及次級加工後的原

木或膠合板材及其包裝材，次級加工的範疇涵蓋木、竹質製材受到飾面材料、

膠、防腐劑、油漆/亮光漆等輔助原料再加工。上述的產品類別規則並不包含

更靠近消費者端的原竹製產品(如:竹編織品、竹製座物、竹製家具)，雖然目

前有竹製手機架申請產品碳足跡標章，但其參考的產品類別規則對該產品的

生命週期有不相合之疑慮。有鑑於竹子對碳排放量、碳中和的效益，爰應建

構竹製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以利後續進行產品碳足跡的計算，並鼓勵廠商

申請碳標籤，供消費者選擇購買。 

本計畫目標包括： 

一、協助廠商向環境部申請產品類別規則(CFP-PCR)，包括撰寫產品類別規則

文件基本資料表、建構竹製產品的產品生命週期、撰寫產品類別規則文

件草案及招開研商會議，以適用於各類竹製廠商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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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環境部產品類別規則之審核，以利後續竹製產品碳足跡、碳標籤之

申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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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方法與步驟 

本團隊在原竹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制定遵循行政院環境部之規定，以利

經營業者後續申請產品碳足跡及碳標籤。針對申請竹製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

本團隊協助相關文件撰寫、資料蒐集及建構產品生命週期，實施方法項目如

下: 

一、 案件申請 

向環境部提出案件申請並獲取案件登錄編號。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

案(一)，其內容須包含產品範疇、名詞定義、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數據蒐集、資

訊揭露的方式，並於取得登錄編號後將該草案上傳至產品碳足跡資訊網預告

14 日以上，提供並聯絡各利害相關者參與審閱。 

二、 召開研商會議並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二）版 

預告後，本團隊會邀請利害相關團體、對象及三人以上的專家學者召開

研商會議，會議內容將依據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一）版內容進行討論，

本團隊會參酌各方意見後修改草案，將磋商意見及回應編寫進草案內，預計

會多次召開研商會議以完善竹製產品產品類別規則，即為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草案（二）版。 

研商會議的成員包括會議主持人、會議聯絡人及會議成員，如圖 1。其

中，會議主持人為本計畫主持人，會議聯絡人為本計畫負責聯絡與行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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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成員以邀請竹製廠商作為利害相關團體、對象，另外會邀請具生命

週期評估與溫室氣體查驗相關技術資歷或經驗的專家顧問從旁協助完善產品

類別規則文件。 

 
 
 
 
 
 
 
 
 
 
 

圖 1 研商會議組成架構 

研商會議成員的職責分別如下： 

1. 會議主持人與聯絡人 

(1)負責產品類別規則制定的監督及實施。 

(2)確保資訊傳達給所有會議成員。 

(3)協調各相關人員的溝通及重大事項的決策。 

(4)負責傳達產品類別規則的重要性與目標。 

(5)召開會議對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進行審核和改進。 

會議主持人 

成員 

利害相關團體、對象 

專家顧問 

須具生命週期評估

與溫室氣體查驗相

關技術資歷或經驗 

會議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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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竹製產品相關資訊與外界的溝通。 

2.會議成員 

(1)負責協助相關文件內容的編寫與申請品類別規則文件的貫徹、實施

及監督。 

(2)當實施中遇到問題時，與小組聯絡人及本會聯絡人聯絡溝通。審查會

議並完成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3. 本團隊將依據環境部申請流程，將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二）版公

告於產品碳足跡資訊網上(至少一週)，並提送給環境部工作小組進行審查會

議，團隊成員將列席該會議，於會議後依審查意見及回應改善文件，以完成

原竹製產品的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並提交給環境部公告於其網路平台，供相關

產業下載使用，以作為相關廠商後續申請產品碳足跡、碳標籤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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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執行方式與日期 

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方式 相關文件 執行日期 

案件申請 

1. 填寫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基本資

料表。 

2. 向環境部提出案件申請。 

產品類別規則文

件基本資料表。 
7 月 

研擬產品類別 

規則文件草案 

(一)版 

1. 參訪利害相關方(如：原竹產品

上下游廠業)。 

2. 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

（一）版。 

產品類別規則文

件草案（一）

版。 

5-6 月 

期中報告 書面報告 期中報告書。 112/7/15 

召開研商會議 

並研擬產品類 

別規則文件草 

案（二）版 

1. 召開研商會議，與會人員包含會

議主持人與聯絡人、利害相關團

體、對象及專家顧問。 

2. 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

（二）版。 

1. 研商會議資

料。 

2. 產品類別規

則文件草案

（二）版。 

7-9 月 

審查會議並完

成產品類別規

則文件 

1.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二）版

公告於網路上(至少一週)。 

2. 提送給環境部工作小組進行審

查會議。 

3.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定稿。 

產品類別規則文

件草案（二）版 
9-10 月 

期末結案報告 
1. 書面報告 

2. 會議簡報報告 
期末結案報告 1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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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成果 

本計畫原訂時程為本次期末(2023年 12月)將完成案件申請、

召開研商會議並研擬產品類別規則草案(二)版、審查會議並完成

產品類別規則文件等工作項目而結案，惟環境部審議縝密，因此

目前僅完成案件申請階段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基本資料表、審查

意見回應表等申請表內容與簡報製作，並於 12 月 18 日方由環境

部奉核給予文件登錄編號；此外，本團隊已事先研擬產品類別規

則文件草案(一)版，如附錄一所示。由於原竹製品 PCR 的申請有

連貫性，接下來的步驟也連帶受到延遲，因此原竹製品類別規則

文件草案（一）版及之後與會議成員協商完成產品類別規則文件

草案（二）版，及提送產品類別規則給環境部工作小組審查的時

程將與完成原預期目標時程會有差異。兹敘述說明如下: 

一、 案件申請 

案件申請階段中，由本團隊完成產品類別規則文件基本資料

表、審查意見回應表、相關簡報以進行申請作業，申請概況如附

錄二所示。其中，經由環境部工作小組審查會議，本團隊之申請

文件針對適用產品之貨品分類號進行修正，詢證 CCC Code # 

48236100003 紙或紙板製之盤、碟、杯及其類似品，竹製者乃紙

與竹之複合材料產品，因此不適合作為本 PCR 的產品分類而刪

除，修正後之貨品分類號如表 2 所示；另外功能單位之說明也更

加明確地修正為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例如：原竹製成之墊、蓆、簾

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如：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標示;原竹製成的家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標示；其餘修改處包含產品生命週期流程圖各流程的細

微修正、以及工作組織架構納入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工作

站之角色，並加入專家學者及其工作內容，如圖 2 所示。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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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進行審查會議意見及回覆表則如附錄三所示。 

表 2 修正後之適用竹產品貨品分類號 

原竹產品 
分類號列 

(CCC Code) 
說明 

竹編織品 

46012100000 竹製成之墊、蓆、簾幕 

46019200004 

竹製之編條及類似產品，無論是否

編成長條者；以竹平行編結或編織

成張之製品墊、蓆、簾幕列入 460121

目） 

46021100001 

編籃及其他編結品，以竹製之編結

材料直接編製成形者，或以竹材製

之第 4601 節所屬貨品製成者 

竹製座物 94015210002 
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未經任何塗

裝者 

竹製家具 94038210004 
竹或類似材料製家具，未經任何塗

裝者 

圖 2 修正後之工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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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在本計畫的執行中，本團隊擬定相關文件並參與工作小組審

查會議，完成案件申請階段對環保署的相關申請流程，取得文件

登錄編號；同時，已事先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一）版的

建置，期望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本計畫案。 

本計畫的實際效益和期望成果，除了能夠提升關於原竹產品

PCR 的學術研究水準和增加其產品生命週期規劃外，預計也能為

台灣原竹製品開拓國際市場，提供消費者更多有意義的選擇，同

時透過與國際業者的合作，有望加速碳足跡資訊的共享，推動業

界更廣泛的合作，在減少碳排放方面符合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最

終，本計畫不僅將為原竹製品的碳足跡提供了一個框架，還能為

其他林產品的 PCR 建立奠定了基礎，有助於增強整個產業的競爭

力，並能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的目標。 

由於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面臨到了一些挑戰，目前環境部已給

本案編號:23-015 並已上網公布，經二週後，將進行召開研商會議

並研擬產品類別規則文件草案（二）。本案最終結果，將可能延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端賴環境部未來審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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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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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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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1123803

https://www.coa.gov.tw


 14 

一、一般資訊 

1.1 文件目的 

依據中華民國環境部之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本項文件之要求事項，預期使

用於驗證產品碳足跡。 

1.2 適用產品類別（涵蓋進出口貨品分類號列） 

本項文件係供使用於原竹製產品(Bamboo Products)的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以
下簡稱 CFP-PCR)，產品適用範圍包括初級加工及次級加工之竹編織品、竹筷/竹餐具、

竹製座物、竹製家具、其他原竹製產品。 
原竹製產品所對應之進出口貨品分類號列(C.C.C Code) 歸類如下: (重點提醒 2)。 

1. 46012100000-竹製成之墊、蓆、簾幕 
2. 46019200004-竹製之編條及類似產品，無論是否編成長條者；以竹平行編結或編織

成張之製品（墊、蓆、簾幕列入 460121 目）   
3. 46021100001-編籃及其他編結品，以竹製之編結材料直接編製成形者，或以竹材製

之第 4601 節所屬貨品製成者 
4. 94015210002-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未經任何塗裝者 
5. 94038210004-竹或類似材料製家具，未經任何塗裝者 

1.3 有效期限 

本項文件之有效期，自中華民國環境部核准後，起算 5 年止。 

1.4 計畫主持人 

本項文件之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嘉義大學科技管理學系李俊彥教授。 

1.5 訂定單位 

本項文件係由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支持，由社團法人台灣森林認證發展協

會所擬定，並邀請國內相關主要業者與利害相關團體代表，公開磋商討論。 
有關本項文件之其他資訊，請洽：國立嘉義大學科技管理學系李俊彥教授；Tel：

05-273-2875；Fax：05-273-2874；E-mail：leejy@mail.ncyu.edu.tw。  

- 17 -
1123803

tel:(04)2285-1112
tel:(04)2285-1112
https://www.coa.gov.tw


15 

二、產品敘述 

2.1 產品機能 

原竹製產品係生長 2 年以上之竹子，經砍伐作為竹材，不包括竹葉、竹籜、竹筍、

竹枝等部位，經加工後編織或組裝成型的產品。其原料為原竹，具有生長期短、可自然

分解等特性的的可再生資源，可替代原料生長期較長的木製產品或是無法自然分解的

塑膠製產品，使產品能夠對環境更加友善。 

2.2 產品特性 

原竹製產品之產品特性係指原竹經加工後編織或組裝成型的產品，例如:竹編織

品、竹製座物、竹製傢具等。 
 

三、產品組成 
原竹製產品的主要組成包含但不限於下列組成： 

1. 主要原料：製程投入產品生產線需使用的主要原竹材料，如：竹條、竹竿、竹片

或竹筒等主要原料。  
2. 輔助材料: 製造原竹製產品，如竹製涼蓆所使用拼合的塑料絲繩等。 
3. 包裝材料：原竹製產品製造及出貨期間所使用到的包材，如塑膠袋、紙盒、紙袋、

紙箱、泡泡紙、膠膜、膠帶…等包裝材料。 
 

四、功能單位 
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義為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如：公斤、公

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例如：原竹製成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

積（如：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標示;原竹製成的家具等則可以為

每單位重量（如：公斤、公克等）標示。 

五、名詞定義 
與本產品生產製造過程相關之主要名詞定義如下所述。 

1. 原竹：生長 2 年以上之竹子，經砍伐作為竹材，不包括竹葉、竹籜、竹筍、竹

桿、竹枝等部位。 
2. 裁切：依所需將竹片進行橫切或縱切。 
3. 破竹：依所需的竹片大小，使用破竹器將竹桿劈分成 7 到 15 同等分的竹片。 
4. 煮竹：將原竹竹桿經過苛性納或碳酸鈉煮沸，可袪除油汙，並具有防蟲、防黴效

果。 
5. 烤竹：將竹桿火烤拉直。 
6. 砂磨：砂磨機順著竹材纖維方向徹底砂磨，所用砂紙從粗至細逐漸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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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竹製產品：原竹經加工後編織或組裝成型的產品，例如:竹編織品、竹製座物、

竹製家具。 
 

六、系統界限 

6.1 系統界限設定規範 

系統界限(System boundary)決定生命週期評估中應包括那些單元過程。系統界限的

選擇應與生命週期評估之作業目的一致，建立系統界限的準則應加以鑑別與說明。 
以下就系統界限之設定規範，進行意涵說明： 

1. 生命週期之邊界(Boundaries in the life cycle) 
生命週期之邊界如圖1中所示。生產廠場之建築（如：廠房、辦公大樓、…
等）、基礎設施（如：空調系統、電氣系統等）、提供服務之機器設備（如：設

備機台）之生產不應納入。 
2. 時間之邊界(Temporal boundary) 

時間之邊界係定義生命週期評估之數據蒐集時間，相關設定請見「10.1節數據蒐

集期間」。 
3. 地理之邊界(Geographical boundary) 

地理之邊界係定義生命週期評估的地理覆蓋範圍，其應反映所研究產品的物理現

實，且考慮到技術、材料投入和能源投入的代表性。 
4. 自然之邊界(Boundary towards nature) 

(1) 自然之邊界係被定義為離開自然環境(nature)或係進入自然環境(nature)之界

限， 其應敘述由自然界流入產品系統之物料、能資源以及產品系統對於自

然界(空氣、水體、土壤)所產生之排放與廢棄物。 
(2) 承上，產品系統所產生之廢棄物，若廢棄物係經由廢水處理或焚化處理所產

生時，則須納入廢水或焚化處理程序；若產品系統之製造程序係位於臺灣境

內時，固體廢棄物之分類應依據臺灣廢棄物清理相關法規之規定。如為其他

國家時，須考量其他對等之法律規定。 
5. 其他技術系統之邊界(Boundary towards other technical systems) 

(1) 其他技術系統之邊界係定義材料和組件(materials and components)進出所研

究之產品系統以及其他產品系統的流動。 
(2) 承上，如果於產品系統之製造階段，有回收材料進入產品系統，從廢料廠/

廢料蒐集地點運輸到回收廠、回收過程以及從回收廠運輸到材料使用地點之

運輸應涵蓋在生命週期評估之系統界限內。同理，如果產品系統之製造階

段，有廢棄材料或組件可回收再利用，則廢棄材料或組件運輸到廢料場/廢
料蒐集地點之運輸亦應涵蓋在產品碳足跡盤查之系統界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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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命週期流程圖 

原竹製產品之生命週期涵蓋原料取得階段、製造階段、配送銷售階段、使用階段

與廢棄處理（回收/處置）階段等五大階段，其生命週期流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原竹製產品之生命週期流程圖 

生命週期階段和過程應包括在生命週期流程圖中，各過程描述請見下表 1。 
表 1、生命週期各階段之過程簡短描述 

生命週期階段 包括過程的簡短描述 
原料取得階段 1. 構成原竹製產品之主要原料（不包括竹葉、竹籜、竹筍、竹枝等部

位）、輔助材料和包裝材料之取得相關過程。 
2. 包含但不限於上述過程之其他與生產原料相關之取得相關過程。 
3. 各原料到生產廠場製造之運輸過程。 

製造階段 1. 產品經由原竹產品製程、竹基層板製程及包裝出貨等相關過程。 
2. 上述相關流程之用水供應、能源消耗。 
3. 製程產生的廢棄物處置：運輸及廢棄處理(回收/處置)。 
4. 製程中的直接和間接排放。 

配送銷售階段 1. 從生產廠場運送到第一階配送點或經銷商指定地點等之運輸過程

（如：生產廠場至物流/集貨倉庫、銷售點或客戶指定地點等）須

列入評估。 
2. 上述過程中得不列入評估之過程：(1)銷售作業相關過程。 (2)由銷

售點到消費者中間各批發商或配送中心、倉儲及消費者往返銷售

據點的相關運輸過程。 
使用階段 使用階段為消費者自銷售點購買至使用本產品之相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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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包括過程的簡短描述 
廢棄處理階段

（回收/處置） 

1. 使用產品後所產生廢棄物的處理（回收/處置）相關過程：運輸及

處理（回收/處置）方式。 
2. 廢棄處理(回收/處置)階段應依據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如：回收率），

本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使用產品後所產生廢棄物及回收資源，運送到第一階處理地

點之運輸過程。 
(2) 使用產品後所產生廢棄物及回收資源，在第一階處理地點進

行掩埋、焚化或回收之處理過程。(3)使用產品後所產生廢棄

物及回收資源數量，依國內實際廢棄處理回收情形做假設或

採用國家公告之數據進行估算。 

 

七、切斷規則 
1. 任何單一溫室氣體源之排放貢獻占產品預期之生命週期內溫室氣體排放量≦1%

者，此程序/活動可於盤查時被忽略，累計不得超過5%。 
2. 除使用階段外，其納入評估的排放貢獻至少應包含95%的功能單位預期生命週期

溫室氣體排放。 
3. 生命週期評估中未納入盤查之任何溫室氣體源應予以文件化。 

八、分配規則 
分配規則可依重量、體積等物理性質作為分配之基本參數。若引用其他參數如：經

濟價值等以外之實際數量時，得說明採用此參數之依據。 

九、單位 
以使用 SI 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為基本原則（以下單位僅供參考，請選

擇合適之單位使用）： 

1. 功率與能源： 
(1) 功率單位使用瓦(W)、千瓦(kW)等。 
(2) 能源單位使用焦耳(J)、千焦耳(kJ)等。 

2. 規格尺寸： 
(1) 長度單位使用公分(cm)、公尺(m)等。 
(2) 面積單位使用平方公分(cm2)、平方公尺(m2)等。 
(3) 重量單位使用公克(g)、公斤(kg)等。 
(4) 體積容量單位使用立方公分(cm3)、立方公尺(M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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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數據蒐集 

10.1 數據蒐集期間 

產品數據蒐集期間係以一年/最近一年為基準。若計算時使用非最近一年之數

據，須詳述其原因，且使用非最近一年的數據必須確認其正確性。 
原原竹製產品碳足跡在生命週期階段之數據蒐集項目與規則如下所述。 

10.2 原竹製產品之原料取得階段 

10.2.1 數據蒐集項目 

參照 6.2 節之圖 1，原竹製產品之原料取得階段，應蒐集的項目包括： 
1. 與生產製造原竹製產品產品相關之主要原料，其生命週期範疇邊界為該物料之原

料取得至製造階段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2. 與生產製造原竹製產品產品相關之包裝材料，其生命週期範疇邊界為該物料之原

料取得至製造階段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3. 上述應蒐集項目，從供應商運輸到生產廠場大門，運輸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 
非屬上述應蒐集的項目，仍與生產製造原竹製產品相關之投入項目，可自願性納

入蒐集： 
1. 此投入項目，其生命週期範疇邊界為該物料之原料取得至製造階段所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 
2. 此投入項目，從供應商運輸到生產廠場大門，運輸過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量。 

10.2.2 一級數據蒐集要求 

1. 欲蒐集10.1.1節所提及項目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建議優先採用一級數據（如:供應

商盤查結果），但在一級數據無法取得時，亦可引用二級數據（如:生命週期資料

庫）。 
2. 依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附件三 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

查證規範第九條規範，實施產品類別規則組織本身，若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未

達到以下情境，則原料取得階段必須納入一級數據蒐集要求：「若組織（製造階

段）所擁有、營運或控制之製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未達到上游原料階段之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10%或10%以上的貢獻率，則原料取得階段就必須納入一級數據蒐

集，直到組織（製造階段）及上游供應商蒐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於或等於原料

取得階段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之貢獻率10%以上。」 

10.2.3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 

1. 承10.2.2節第2點，若組織（製造階段）所擁有、營運或控制之製程的溫室氣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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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未達到上游原料階段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10%或10%以上的貢獻率，則原料

取得階段須納入一級數據蒐集，直到組織（製造階段）及上游供應商蒐集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大於或等於原料取得階段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之貢獻率10%以上。 
2. 若欲納入一級數據蒐集之原料項目，取自多家供應商時，則宜蒐集所有供應商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後，並依各供應商之供應量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加權平均。然

而，若供應商數量龐大，則應要求該項原料之主要供應商，提供其溫室氣體排放

量，並依各供應商之供應量，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加權平均後，擴大至該功能

單位的100%溫室氣體排放量。 
3. 【備註】：主要供應商得依照供應總量進行篩選，主要供應商之供應總量累

計應超過(視產業特性情況調整比例)以上。(重點提醒1) 
4.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可依循ISO14067:2018第3.1.6.1條，係為單元過程的量化值，

或透過直接量測，以獲得某項活動或基於其原始來源直接量測之數據。 

撰寫重點提醒： 
1. 內容若涉及數量比例之定義，應視各產業特性自行定義，如：10.2.3節所提及

之主要供應商之供應總量累計，原則上常見規範雖是50%~75%，但可依據各

產業特性去調整。 

10.2.4 二級數據引用來源 

二級數據，依循 ISO14067:2018 第 3.1.6.3 條，係指不符合一級數據要求事項的數

據，取得來源可包括數據庫與出版文獻之數據、國家盤查清冊的預設排放係數、計算

數據、估計數或其他具代表性並由主管機關確證之數據。除上述取得來源外，亦可包

括從代理程序(proxy process)或估計獲得之數據。 

10.2.5 情境內容 

有關原料運輸階段供應商出貨之運輸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得考量有關運輸

方式、交通工具型態、運輸距離、載重噸數或平均耗油量…等可能方式來訂定運輸情

境。 

10.2.6 回收材料與再利用產品之評估 

1. 若取得原料為資源回收或再利用原料，則與其製造及運輸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須包含資源回收（回收、前處理、再處理等）或再利用過程（回收、洗淨等）。 
2. 如主管機關已公布相關流程之溫室氣體排放係數或計算原則時，則依規定計算及

評估。 
3. 若無上述相關的資訊，則可援用國際標準、行業規範或相關文獻。 

10.3  原竹製產品之製造階段 

10.3.1 數據蒐集項目 

製造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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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入量或輸入量 
(1) 主要原料投入量。 
(2) 包裝材料投入量。 
(3) 燃料與電力耗用量。 
(4) 水資源用量(如: 自來水、地下水或井水或河水等)。 
(5) 其他能資源使用量。 
(6) 生產廠場間之運輸、中間運輸或廢棄物運輸，其運輸距離、運輸方法或運輸

裝載率等運輸資訊。 
2. 產出量或輸出量 

(1) 產品生產量。 
(2) 廢氣處理量。 
(3) 廢污水處理量。 
(4) 廢棄物清除量。 

10.3.2 一級數據蒐集要求 

1. 欲蒐集10.3.1節所提及項目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建議優先採用一級數據（如:供
應商盤查結果），但在一級數據無法取得時，亦可引用二級數據（如:生命週

期資料庫）。 
2. 關於產品製造階段，包括：產品實際生產量、原料（主要原料、次要原料、包

裝材料）之種類項目與投入量、燃料與電力種類項目與耗用量、水資源種類項

目與耗用量、直接與間接排放（廢棄物、廢污水、以及廢氣）的種類項目、廢

棄量與處理方法等，上述與生產製造過程有關的活動項目及其投入/產出量，

須為一級數據。 

10.3.3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 

1.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可依循ISO14067:2018第3.1.6.1條，係為單元過程的量化

值，或透過直接量測，以獲得某項活動或基於其原始來源直接量測之數據。 
2. 若生產廠場不只一處，應針對所有生產廠場進行盤查，並依盤查結果計算其

溫室氣體排放量後，再依各生產廠場之生產量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加權平

均。然而，若生產廠場數量龐大（生產廠場數量超過(○○)家） (重點提醒1) (重
點提醒2)，則應針對重要生產廠場進行盤查，並依盤查結果計算其溫室氣體排

放量，再依各重要生產廠場之生產量，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加權平均後，擴

大至該功能單位的100%溫室氣體排放量。 
【備註1】：關於生產廠場數量龐大，重要生產廠場得依照生產總量進行篩選，

重要生產廠場之生產總量累計應超過(視產業特性情況調整比例)以上。(重點

提醒2) 

撰寫重點提醒： 
1. 生產廠場數量龐大之定義，建議經由利害相關者會議進行界定。 
2. 內容若涉及數量比例之定義，應視各產業特性自行定義，如：10.3.3節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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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生產廠場之生產總量之比例累計，原則上常見規範雖是75%~95%，但

可依據各產業特性去調整。 

10.3.4 二級數據引用來源 

二級數據，依循 ISO14067:2018 第 3.1.6.3 條，係指不符合一級數據要求事項的數

據，取得來源可包括數據庫與出版文獻之數據、國家盤查清冊的預設排放係數、計算

數據、估計數或其他具代表性並由主管機關確證之數據。除上述取得來源外，亦可包

括從代理程序(proxy process)或估計獲得之數據。 

10.3.5 情境內容 

有關生產廠場間之運輸、中間運輸，以及廢棄物運輸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得考量有關運輸方式、交通工具型態、運輸距離、裝載率或載重噸公里、運費、平均

耗油量/油價(費)等可能方式來訂定運輸情境。 

10.4  原竹製產品之配送銷售階段 

10.4.1 數據蒐集項目 

依據本文件「表 1、生命週期各階段之過程簡短描述」，配送銷售階段係從生產廠

場運送到第一階配送點或經銷商指定地點等之運輸過程（如:生產廠場至物流/集貨倉

庫、銷售點或客戶指定地點等）。上述過程中得不列入評估之流程，包含：(1)銷售作

業相關流程。(2)由銷售點到消費者中間各批發商或配送中心、倉儲及消費者往返銷售

據點的相關運輸流程。 
承上，配送銷售階段，需蒐集產品運輸至第一階配送點或經銷商指定地點之運輸

相關活動項目，包括： 
1. 產品配送數量。 
2. 運輸方式（如：陸運、海運或空運）。 
3. 交通工具型態。 
4. 運送距離。 
5. 若產品包裝係為可回收包裝材料，其回收至生產廠場之運輸資訊（如：可回收包

裝材料之回收數量、運輸方式、交通工具型態以及運送距離等資訊）。 

10.4.2 一級數據蒐集要求 

此階段為產品下游階段，因涉及情境假設及數據蒐集較為複雜，故無強制要求蒐

集一級數據。 
然而，若當情況許可，得蒐集一級數據之情形，建議蒐集包含但不限於以下的項

目： 
1. 本階段若採用「燃料法」進行配送銷售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建議蒐集一

級數據之活動項目，包含： 
(1) 運輸工具耗用燃料之種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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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輸工具耗用燃料之耗用量。 
2. 本階段若採用「延噸公里法」進行配送銷售階段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建議蒐

集一級數據之活動項目，包含： 
(1) 產品配送數量。 
(2) 運輸方式（如：陸運、海運或空運）。 
(3) 運送距離。 

10.4.3 一級數據蒐集方法 

1.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可依循 ISO14067:2018 第 3.1.6.1 條，係為單元過程的量化

值，或透過直接量測，以獲得某項活動或基於其原始來源直接量測之數據。 
2. 若產品運輸路線不只一條時，宜針對所有產品運輸路線進行盤查，並依盤查結果

計算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後，再依各產品運輸路線之運輸量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加權平均。然而，若運輸路線數量龐大（運輸路線數量超過(○○)條）(重點提醒

1)，則應針對產品主要運輸路線進行盤查，並依盤查結果計算其溫室氣體排放

量，再依各主要運輸路線之運輸量進行加權平均後，擴大至該功能單位的 100%
溫室氣體排放量。 
【備註 1】：關於運輸路線數量龐大，主要運輸路線得依照運輸量進行篩選，主

要運輸路線之運輸量累計應超過(視產業特性情況調整比例)以上。(重點提醒 2) 

撰寫重點提醒： 
1. 運輸路線數量龐大之定義，建議經由利害相關者會議進行界定。 
2. 內容若涉及數量比例之定義，應視各產業特性自行定義，如：10.4.3節所提及

之主要運輸路線之運輸量之比例累計，原則上常見規範雖是50%~75%，但可

依據各產業特性去調整。 

10.4.4 二級數據引用來源 

於活動數據，若無法取得運輸路線之一級活動數據時，得考量採用延噸公里法，

透過電子地圖估算每趟運輸距離，以及估算每件產品運送重量（含外包裝重量），推

估載運貨物噸數與其行駛公里相乘積之總和。 
於碳足跡排放係數，若無法經實際盤查提供，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或具

有公信力文獻作為二級數據進行替代；如有當地區域相關係數可引用，建議優先挑選

使用，內容包括：產品運輸之單位里程溫室氣體排放量。 

10.4.5 情境內容 

有關產品之配送銷售階段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得考量有關運輸方式、交通

工具型態、運輸距離、裝載率或載重延噸公里、運費、平均耗油量/油價(費)等可能方式

來訂定運輸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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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原竹製產品之使用階段 

10.5.1 數據蒐集項目 

使用階段為消費者使用產品之過程，本階段視產品建議使用方式進行評估，

若產品使用過程涉及能資源的耗用，則需考量產品使用時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包括： 
1. 產品使用所消耗之能資源（如：包裝等）。 
2. 標的產品若有明確之用途，則依包裝上所標示之建議使用方法進行情境假設。 

10.5.2 一級數據蒐集要求 

此階段為產品下游階段，因涉及情境假設及數據蒐集較為複雜，故無強制要

求蒐集一級數據。 

10.5.3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 

此階段為產品下游階段，因涉及情境假設及數據蒐集較為複雜，故無強制要

求蒐集一級數據。 

10.5.4 二級數據引用來源 

二級數據，依循ISO14067:2018第3.1.6.3條，係指不符合一級數據要求事項的

數據，取得來源可包括數據庫與出版文獻之數據、國家盤查清冊的預設排放係

數、計算數據、估計數或其他具代表性並由主管機關確證之數據。除上述取得來

源外，亦可包括從代理程序(proxy process)或估計獲得之數據。 

10.5.5 情境內容 

有關產品之銷售，得考量有關運輸距離、運輸方式、裝載率及載重噸公里、

運費、平均耗油量/油價(費)等方式來訂定運輸情境。 

10.6  原竹製產品之廢棄處理階段 

 10.6.1 數據蒐集項目 

廢棄處理階段應依據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如：回收率），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產品使用後之廢棄物，其運送到處理地點之運輸距離。 
2. 產品使用後之廢棄物，其於處理地點進行掩埋、焚化或回收處理之處理量。 

10.6.2 一級數據蒐集要求 

此階段為產品下游階段，因涉及情境假設及數據蒐集較為複雜，故無強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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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蒐集一級數據。 

10.6.3 一級數據蒐集方法  

此階段為產品下游階段，因涉及情境假設及數據蒐集較為複雜，故無強制要

求蒐集一級數據。 

10.6.4 二級數據引用來源 

 二級數據，依循ISO14067:2018第3.1.6.3條，係指不符合一級數據要求事項的

數據，取得來源可包括數據庫與出版文獻之數據、國家盤查清冊的預設排放係數、

計算數據、估計數或其他具代表性並由主管機關確證之數據。除上述取得來源外，

亦可包括從代理程序(proxy process)或估計獲得之數據。 

10.6.5 情境內容 

本產品於廢棄處理（回收/處置）階段之情境假設，若產品生產製造過程係位於臺

灣境內時，廢棄物之分類與處理方式應依據臺灣廢棄物清理相關法規之規定進行情境

假設。如為其他國家時，須考量其他對等之法律規定進行情境假設。 
承上，應進行情境假設之項目為： 

1. 產品使用後之廢棄物，其運送到處理地點之運輸距離。 
2. 產品使用後之廢棄物，其於處理地點進行掩埋、焚化或回收處理之處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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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宣告資訊 

11.1 標籤形式、位置與大小 

1. 本產品的標示單位定義為重量單位、體積單位或面積單位，並標註(如公克、

公斤、立方公分或平方公分等等表示)。 
2. 產品碳足跡標籤之使用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 
3. 碳標籤圖示，除心型內應依實標示產品碳足跡數據及計量單位外，不得變形

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例放大或縮小。 
4. 碳標籤得標示在(企業規劃標示的位置，如:產品本體、外包裝或相關網站)上。 
5. 產品碳足跡標籤下方加註相關資訊，標示碳標字第○○○○號及標示單位等字樣，

如下圖範例所示。 

 

11.2 額外資訊 

額外資訊說明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並經中華民國環境部審查

認可之內容作為額外資訊(例如情境設定為非冷藏之相關資訊，或在標示減量時可標示

減量前之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承諾等)。此外，請先行評估未來在原料與製造階段之減

量目標，並於申請產品碳足跡標籤時載明於申請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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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磋商意見及回應 

單 位 磋 商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撰寫重點提醒： 
1. 若產品類別規則之撰寫目的，係修訂既有之產品類別規則，應保留原版本之

磋商意見及回應記錄，並以標題區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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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會工作小組審查意見及回應 
表、第 2 屆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審議會第 15 次工作小組會議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胡憲倫委
員 

呂明和委
員 

陳玲慧委
員 

吳振華委
員 

朱珮芸委
員 

蕭惠文委
員 

陳鴻文委
員 

1. 目前既有的  PCR 是
否可以納入本產品，
或者就修訂原來的 
PCR 即可，無需另訂
新 PCR。 

1. 目前已有的木竹製板材
PCR，其產品類別主要都為
木製板材，若是純竹製板材
是沒有的。而竹製手機架，
雖然採用木竹製板材PCR，
但其原料亦\是竹積層板，
非原竹材料，因此與本案原
竹製品PCR有異。兩者的產
品製程雖類似，但兩者最終
產品，所採用的原料是不同
的。因此有必要另訂新的
PCR。 

2. 功能單位不是很清
楚， 請用舉例說明。 

2.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為"
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
積或重量"，例如：原竹製成
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
每單位面積（如：平方公尺）
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
標示; 原竹製成的傢俱及
廚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
量（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請見簡報第7頁。 

3. 是否有公會？若有應
納入諮商會議。 

3. 相關的產業公會，經查詢是
沒有與竹製產品相關的公
會。 

4. 生命週期流程圖中，
製造階段之排放是否
有廢水之排放，另具
體製造流程為何？ 

4. 在流程圖中，製造階段，有
可能產生"廢水"，已加入。
請見簡報第10頁。 

5. 製造階段到配送、使
用階段到廢棄階段之
運輸可修正之。 

5. 在流程圖中，製造到配送銷
售的過程確實可能有運輸
配送至銷售點之需要，因此
已於該過程加入"運輸"，請
見簡報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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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6. 自願性納入者以虛線
標示。 

6. 配銷階段，有些業者，無此
程序，因此採虛線表示，請
見簡報第10頁。 

7. 廢棄階段之虛線請修
正之。 

7. 已修正，請見簡報第10頁。 

8. 請將本次修改後之簡
報內容，因與原提供
之 PCR 不符之處，建
議就勾選之項目作修
改。（PCR 英文名稱、
適用產品範圍、國外
相關PCR名稱/國別、
國外  PCR 適用產品
範圍、工作組織架構） 

8. 已修正，請見簡報第6頁、
第7頁、第11頁。 

9. 工作組織架構宜納入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之角色。 

9. 有關工作組織架構已加入
林業署分署跟工作站的角
色，請見簡報第11頁。 

10. 運輸之部分宜於 PCR 
邊界範疇內說明清
楚。 

10. 在流程圖中，製造到配送銷
售的過程確實可能有運輸
配送至銷售點之需要，因此
已於該過程加入"運輸"，請
見簡報第10頁。 

11. 所列出的2種原料一
個是從原竹開始，另
一個是從竹積層板材
開始， 但是，竹積層
板材的材料是原竹，
竹積層板材反而是產
品（或中間產物），故
目前「原料取得階段」
尚需要釐清。 

11. 本案原料純是原竹，因此已
在「原料取得階段」，清楚
標示為原竹，請見簡報第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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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12. 目前已有1 份「木、竹
製板材」的PCR，也有
以「木、竹製板材」的
PCR 完成的竹製品碳
標籤「竹製版手機
架」，這2份 PCR 的對
象就有重複性，是不
是應該限縮目前訂定
的PCR 的範圍，或是
應該與「木、竹製板
材」的 PCR 整合？ 

12. 目前已有的木竹製板材
PCR，其產品類別主要都為
木製板材，若是純竹製板材
是沒有的。而竹製手機架，
雖然採用木竹製板材PCR，
但其原料亦\是竹積層板，
非原竹材料，因此與本案原
竹製品PCR有異。兩者的產
品製程雖類似，但兩者最終
產品，所採用的原料是不同
的。因此有必要另訂新的
PCR。 

13. 目前 CCC Code 的產
品範圍很廣，有各種
大小產品，於標示單
位的呈現不易統一，
建議針對目前所列產
品例皆列出建議的標
示單位。 

13.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為"
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
積或重量"，例如：原竹製成
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
每單位面積（如：平方公尺）
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
標示; 原竹製成的傢俱及
廚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
量（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請見簡報第7頁。 

14. 今日會議簡報中的生
命週期流程圖，各階段

（原料取得至製造階
段、製造階段至配送銷
售、消費者使用至廢棄
處理）運輸所需碳排請
納入。 

14. 在流程圖中，原料取得至製
造到配送銷售、消費者使用

至廢棄處理的過程確實可
能有運輸之需要，因此已將
該過程加入"運輸"，請見簡
報第10頁。 

15. 工作組織架構，專家
學者部分，建議加入
工作內容。 

15. 有關工作組織架構已加入專
家學者，請見簡報第11頁；
其工作內容，請見簡報第12
頁。 

- 33 -
1123803

https://www.coa.gov.tw


31  

委 員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16. 利害相關者，建議可加
入產品主管機關，如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及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竹製餐具部分）。 

16. 利害相關者已加入/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竹製餐具部
分）的角色，請見簡報第13
頁。 

17. PCR 名稱如為「原竹
製產品」，在邊界範疇
的製造階段應刪除竹
積層板產品製造流
程。 

 

17. 已刪除，請見簡報第9頁、
第10頁。 

18. 竹製餐具  CCC Code 
48236100003 是 否 為
原竹製？請釐清可否
納入此次原竹製產品 
PCR。 

18. 有 關 CCC Code # 
48236100003紙或紙板製之
盤、碟、杯及其類似品，竹
製者。經與相關單位詢證，
此乃紙與竹之複合材料產
品，因此不適合作為本PCR
的產品分類，已將其刪除，
請見簡報第6頁及第7頁。 

19. 原料取得階段建議補
上輔助材料。 

19. 在流程圖中，原料取得階段
已包括"輔助材料"，請見簡
報第10頁。 

20. 功能單位中依產品型
態一段，定義較廣，建
議列舉大宗之品項範
例， 供使用者參考。 

20.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為"依產
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
"，例如：原竹製成之墊、蓆、簾
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如：
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標示; 原竹製成的傢俱
及廚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示，請
見簡報第7頁。 

 
撰寫重點提醒： 
1. 若產品類別規則之撰寫目的，係修訂既有之產品類別規則，應保留原版本

之工作小組審查意見及回應記錄，並以標題區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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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提案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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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環境部工作小組進行審

查會議意見及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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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1 

目前既有的 
PCR 是否可

以納入本產

品，或者就修

訂 原 來 的 
PCR 即可，

無需另訂新 
PCR。 

目前已有的木竹製板材

PCR，其產品類別主要

都為木製板材，若是純

竹製板材是沒有的。而

竹製手機架，雖然採用

木竹製板材 PCR，但其

原料亦是竹積層板，非

原竹材料，因此與本案

原竹製品 PCR 有異。兩

者的產品製程雖類似，

但兩者最終產品，所採

用的原料是不同的。因

此有必要另訂新的

PCR。 

無 無   

2 

功能單位不

是很清楚， 
請用舉例說

明。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

為"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

註面積或重量"，例如：

原竹製成之墊、蓆、簾幕

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

（如：平方公尺）或重量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

現其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義依產品型態決定，

可為重量單位、體積單位或面積單位(如
公克、立方公分或平方公分表示)等等。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現其

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例如：原竹

製成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如：

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標示;

簡 報
p.7 
基本資

料 表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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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

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請見簡報第7頁。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如：

公斤、公克等）標示。 

3 

是 否 有 公

會？若有應

納入諮商會

議。 

相關的產業公會，經查

詢是沒有與竹製產品相

關的公會。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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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4 

生命週期流

程圖中，製造

階段之排放

是否有廢水

之排放，另具

體製造流程

為何？ 

在流程圖中，製造階段，

有可能產生"廢水"，已加

入。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原製造階段並無

產生"廢水"標示。 

如圖，修改後製造階段已增

加"廢水"標示。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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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5 

製造階段到

配送、使用階

段到廢棄階

段之運輸可

修正之。 

在流程圖中，製造到配

送銷售的過程確實可能

有運輸配送至銷售點之

需要，因此已於該過程

加入"運輸"，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原製造

到配送銷售的

過程並無標示"
運輸"。 

如圖，修改後製造到

配送銷售的過程已加

入"運輸"。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6 

自願性納入

者以虛線標

示。 

配銷階段，有些業者，無

此程序，因此採虛線表

示，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配銷階段原為實

線標示。 

如圖，修改後配銷階段變更

為虛線標示。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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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7 

廢棄階段之

虛線請修正

之。 

已修正，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修改後申請文件廢棄階

段無虛線標示。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8 

請將本次修

改後之簡報

內容，因與原

提供之 PCR 
不符之處，建

議就勾選之

項目作修改。

（PCR 英文

名稱、適用產

品範圍、國外

相關 PCR 名

稱/國別、國

外  PCR 適

已修正，請見簡報第 6
頁、第 7 頁、第 11 頁。 

CFP-PCR 英文名稱：Bamboo-based 
Products 
 
適用產品範圍：竹編織品、竹餐廚具、竹

製座物、竹製家具。 
 
原工作組織架構如圖： 

CFP-PCR 英文名稱： 
Bamboo Products 
 
適用產品範圍文字說明：原竹加工之竹材製成

的竹編織品、竹製座物、竹製家具。 
 
修改後工作組織架構如圖，納入農業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之角色： 

簡 報

p.6、7、
11 
基本資

料 表

p.1、8 

 

- 43 -
1123803

https://www.coa.gov.tw


41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用產品範圍、

工作組織架

構） 

  

9 

工作組織架

構宜納入農

業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

之角色。 

有關工作組織架構已加

入林業署分署跟工作站

的角色，請見簡報第 11
頁。 

如圖，原工作

組織架構並無

納入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保育

署之角色。 

如圖，修改後

工作組織架

構已納入農

業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

之角色。 

簡 報

p.11 
基本資

料 表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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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10 

運輸之部分

宜 於  PCR 
邊界範疇內

說明清楚。 

在流程圖中，製造到配

送銷售的過程確實可能

有運輸配送至銷售點之

需要，因此已於該過程

加入"運輸"，請見簡報第

10 頁。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11 

所列出的2種
原料一個是

從原竹開始，

另一個是從

竹積層板材

開始， 但是，

竹積層板材

的材料是原

竹，竹積層板

材反而是產

品（或中間產

物），故目前

本案原料純是原竹，因

此已在「原料取得階

段」，清楚標示為原竹，

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修改後申請文件

已在原料取得階段清楚

標示原竹。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 45 -
1123803

https://www.coa.gov.tw


43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原料取得

階段」尚需要

釐清。 

12 

目前已有 1 
份「木、竹製

板 材 」 的

PCR，也有以

「木、竹製板

材」的 PCR 
完成的竹製

目前已有的木竹製板材

PCR，其產品類別主要都

為木製板材，若是純竹

製板材是沒有的。而竹

製手機架，雖然採用木

竹製板材 PCR，但其原

料亦是竹積層板，非原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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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品碳標籤「竹

製 版 手 機

架」，這2份 
PCR 的對象

就有重複性，

是不是應該

限縮目前訂

定 的 PCR 
的範圍，或是

應該與「木、

竹製板材」的 
PCR 整合？ 

竹材料，因此與本案原

竹製品 PCR 有異。兩者

的產品製程雖類似，但

兩者最終產品，所採用

的原料是不同的。因此

有必要另訂新的 PCR。 

13 

目 前  CCC 
Code 的 產

品範圍很廣，

有各種大小

產品，於標示

單位的呈現

不易統一，建

議針對目前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

為"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

註面積或重量"，例如：

原竹製成之墊、蓆、簾幕

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

（如：平方公尺）或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

現其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義依產品型態決定，

可為重量單位、體積單位或面積單位(如
公克、立方公分或平方公分表示)等等。 
 
標示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直接與

消費者溝通之單位)：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現其

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例如：原竹

製成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如：

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標示;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如：

公斤、公克等）標示。 

簡 報
p.7 
基本資

料 表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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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所列產品例

皆列出建議

的標示單位。 

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請見簡報第 7 頁。 

本產品的標示單位定義依產品型態決定，

可評估改為每單位重量（如：公斤、公

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 

14 

今日會議簡

報中的生命

週期流程圖，

各階段（原料

取得至製造

階段、製造階

段至配送銷

售、消費者使

用至廢棄處

理）運輸所需

碳排請納入。 

在流程圖中，原料取得

至製造到配送銷售、消

費者使用至廢棄處理的

過程確實可能有運輸之

需要，因此已將該過程

加入"運輸"，請見簡報第

10 頁。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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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15 

工作組織架

構，專家學者

部分，建議加

入工作內容。 

有關工作組織架構已加

入專家學者，請見簡報

第 11 頁；其工作內容，

請見簡報第 12 頁。 

 

相關技術資歷或經驗專家學者：為了提升該產

品類別規則的實用性、泛用性及完整度，在本

PCR 研擬草稿後，也將送請具生命週期評估與

溫室氣體查驗相關技術資歷或經驗專家學者

審稿與建議;並邀請參與本 PCR 的制定。 

簡 報

p.11 、
12 
基本資

料 表
p.8-11 

 

16 

利害相關者，

建議可加入

產品主管機

關，如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及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竹製

餐具部分）。 

利害相關者已加入/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的角色，

請見簡報第 13 頁。 

原利害相關者界定名單包含： 
1. 專家學者 
2. 同業與公協會 
3. 上下游廠商 

新增產品主管機關：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分署及工作站/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簡 報

p.13 
基本資

料 表

p.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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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17 

PCR 名稱如

為「原竹製產

品」，在邊界

範疇的製造

階段應刪除

竹積層板產

品製造流程。 

已刪除，請見簡報第 9
頁、第 10 頁。 

 如圖，修改後製造階段已刪除

竹積層板產品製造流程。 

簡 報

p.9、10 
基本資

料 表
p.6 

 

18 

竹製餐具 
CCC Code 
48236100003
是否為原竹

製？請釐清

可否納入此

次原竹製產

品 PCR。 

有 關 CCC Code # 
48236100003 紙或紙板

製之盤、碟、杯及其類似

品，竹製者。經與相關單

位詢證，此乃紙與竹之

複合材料產品，因此不

適合作為本 PCR 的產品

分類，已將其刪除，請見

參考 CCC Code/行業標準分類： 
竹製成之墊、蓆、簾幕（46012100000） 
竹製之編條及類似產品，無論是否編成長

條者；以竹平行編結或編織成張之製品墊

蓆、簾幕列入 460121 目）（46019200004） 
編籃及其他編結品，以竹製之編結材料直

接編製成形者，或以竹材製之第 4601 節所

屬貨品製成者（46021100001） 

參考 CCC Code/行業標準分類： 
竹製成之墊、蓆、簾幕（46012100000） 
竹製之編條及類似產品，無論是否編成長條

者；以竹平行編結或編織成張之製品墊、蓆

簾幕列入 460121 目）（46019200004） 
編籃及其他編結品，以竹製之編結材料直接編

製成形者，或以竹材製之第 4601 節所屬貨品

製成者（46021100001） 

簡 報

p.6、7 
基本資

料 表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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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簡報第 6 頁及第 7 頁。 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未經任何塗裝者

（94015210002） 
竹或類似材料製家具，未經任何塗裝者

（94038210004） 
48236100003 紙或紙板製、竹製者之

盤、碟、杯及其類似品 

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未經任何塗裝者

（94015210002） 
竹或類似材料製家具，未經任何塗裝者

（94038210004） 

19 

原料取得階

段建議補上

輔助材料。 

在流程圖中，原料取得

階段已包括"輔助材料"，
請見簡報第 10 頁。 

如圖，原料取得階段原

未包括"輔助材料"。 

如圖，修改後原料取得階段

已包括"輔助材料"。 
簡 報
p.10 
基本資

料 表
p.6 

 

20 

功能單位中

依產品型態

一段，定義較

廣，建議列舉

大宗之品項

功能單位說明，已修正

為"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

註面積或重量"，例如：

原竹製成之墊、蓆、簾幕

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

現其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本產品的功能單位定義依產品型態決定，

可為重量單位、體積單位或面積單位(如
公克、立方公分或平方公分表示)等等。 

功能單位(可適用於該 PCR，並能充分展現其

產品功能特性之單位)： 
依產品型態決定並標註面積或重量（如：公斤、

公克、…等）並標註體積或面積，例如：原竹

製成之墊、蓆、簾幕等，可以依每單位面積（如：

簡 報
p.7 
基本資

料 表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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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答覆情形 原申請文件內容 修改後申請文件內容 

資料對

照說明 
執

行

單

位

確

認 
範例， 供使

用者參考。 
（如：平方公尺）或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

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

（如：公斤、公克等）標

示，請見簡報第 7 頁。 

平方公尺）或重量（如：公斤、公克等）標示;
原竹製成的家具等則可以為每單位重量（如：

公斤、公克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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